
陈平（642102197503052154）：

本院受理（2022）宁0381民初3010号原告王保与被告
青铜峡市占华牛羊肉经销部、第三人陈平、陈思案外人执
行异议之诉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依法确认被告申请
执行的第三人陈平、陈思位于青铜峡市永丰路 274号商业
房所有权归原告所有，并停止对上述财产的执行；2.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陈平（642102197503052154）：

本院受理（2022）宁0381民初2996号原告
陈思与被告陈平离婚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
求为：1.请求依法解除原告与被告的婚姻关系；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6117号

张雪连：

原告宋志刚与被告张雪连离婚纠纷一案，现该案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作出（2022）宁
0104民初16117号民事判决，判令：一、准予原告宋志刚与被告张雪连离婚；二、抚养：婚
生女宋蔓钧（2016年6月4日出生）由原告宋志刚抚养至其年满18周岁，被告张雪连自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每月支付宋蔓钧抚养费1000元。子女无论由父或母直接抚养，仍是
父母双方的子女，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案
件受理费200元、公告费300元，合计500元，由原告宋志刚负担100元，由被告张雪连负
担 400元。因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2022）宁 0104民初 16117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大新法庭（202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3590号

李伟：

本院受理的原告董月亮与被告李伟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
民初135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李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董月亮劳务费77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5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李伟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到本院11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1533号

纳新国、中源建新（宁夏）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原告宁夏华尊立达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纳新
国、中源建新（宁夏）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山能中泰（宁夏）物
资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2022）宁0104
民初11533号民事判决，因被告山能中泰（宁夏）物资有限公司
不服本判决，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要求：一、请求依法撤销银
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宁0104民初11533号民事
判决书，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
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
（1104办公室）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2265号

唐玉威、张爱玲、刘景河、吕阳阳、左宝、吕婧：

本院受理原告盐池县中民融盐扶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唐玉威、张爱
玲、刘景河、吕阳阳、左宝、吕婧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22）宁 0323民初 22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唐玉
威、张爱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盐池县中民融盐扶贫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代偿款 83963.41 元、违约金 600 元、逾期担保费 2600 元，共计
87163.41元；二、被告刘景河、吕阳阳、左宝、吕婧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三、被告刘景河、吕阳阳、左宝、吕婧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唐玉威、张
爱玲追偿；四、驳回原告盐池县中民融盐扶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1979元、公告费440元，共计2419元，由被告唐玉威、张爱玲、刘景河、
吕阳阳、左宝、吕婧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
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2267号

蒋耀旗、吴宗娜、白钰堂、郭福莹、杨骏宁、刘力华：

本院受理原告盐池县中民融盐扶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蒋耀旗、吴宗
娜、白钰堂、郭福堂、杨骏宁、刘力华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323民初 22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
告蒋耀旗、吴宗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盐池县中民融盐扶贫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 78184.25元、违约金 9900元，逾期担保费 2574元，共
计90658.25元；二、被告白钰堂、郭福莹、杨骏宁、刘力华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三、被告白钰堂、郭福莹、杨骏宁、刘力华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
蒋耀旗、吴宗娜追偿；四、驳回原告盐池县中民融盐扶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其他
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2066元、公告费440元，共计2506元，由被告蒋耀旗、吴宗娜、白
钰堂、郭福莹、杨骏宁、刘力华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2260号

路卓、路飞、赵艳玲、汪东、路春：

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路卓、路飞、赵艳玲、
汪东、路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22）宁 0323民初 22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路卓于本判
决书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
款本金 198900元、利息 47326.7元，共计 246226.7元（利息计算至 2022年 4
月6日，之后的利息按照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随本金清偿）；二、被告
路飞、赵艳玲、汪东、路春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路飞、
赵艳玲、汪东、路春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路卓追偿。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993元、公告费440元，共计5433元，由被告路卓、路飞、赵艳玲、汪东、路春
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
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2268号

白钰堂、郭福莹、蒋耀旗、吴宗娜、杨骏宁、叶树龙：

原告盐池县中民融盐扶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白钰堂、郭福莹、蒋耀旗、吴
宗娜、杨骏宁、叶树龙追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0323民初22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白钰堂、郭福莹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盐池县中民融盐扶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
74161.92元、违约金9900元，逾期担保费2574元，共计86635.92元；二、被告蒋耀旗、
吴宗娜、杨骏宁、叶树龙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蒋耀旗、吴宗娜、杨
骏宁、叶树龙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白钰堂、郭福莹追偿；四、驳回原告盐池县
中民融盐扶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66元、公告费440元，共计2406元，
由被告白钰堂、郭福莹、蒋耀旗、吴宗娜、杨骏宁、叶树龙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本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
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4314号

王晓磊：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支行与被告王晓磊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81民初 43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晓磊
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市支行偿还透支本金19992.14元，
支付利息828.7元，本息合计20820.84元；并以19992.14元为基数，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支付
2022年7月15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期间的利息、复利；二、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灵武市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372元、公告费 600元，合计 972元，由被告王晓磊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
院西郊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陈爱军：

本院受理的刘晓明与被告宁
夏七彩阳光乳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七彩阳光乳业公司）、杨永
成、王淑萍、陈爱军、姚学微劳动
争议纠纷一案，上诉人刘晓明就
（2022）宁 0502 民初 1191 号民事
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
日起满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胡秀娟：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卫分公
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
（2022）宁0502民初26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胡秀娟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中卫分公司支付代偿款 19981.79元、保险费 3339.92
元、逾期付款违约金 1336.26元，合计 24657.97元；二、驳回原
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卫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陈平（642102197503052154）：

本院受理（2022）宁0381民初3009号原告王保与被告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支行、第三人陈平案外人执
行异议之诉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依法确认被告申请执
行的第三人陈平位于青铜峡市永丰路274号商业房所有权归
原告所有，并停止对上述财产的执行；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郭东旭：

本院受理（2022）宁 0381民初 3142号原告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支行与被告郭东旭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决被告偿还借款本金
89881.74元，贷款利息 39434.11元（利息暂计至 2022年 9月
8日），本息合计 129315.85元，剩余贷款利息计至贷款结清
日止；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2019）宁0104执6081号

刘文兵、邹进茹、闫俊、宁夏乾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景支行与被执行人刘
文兵、邹进茹、闫俊、宁夏乾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9）宁0104民初845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
生法律效力。现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
请执行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景支行书面申请对被执行人
刘文兵所有的车号为宁EK8733号车辆进行评估、拍卖，现通知你
们于2023年1月20日上午9:30到我院509办公室选取评估机构，
于2023年2月20日上午9点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大厅1
号窗口领取评估报告（遇法定休假日顺延）。逾期未到，视为放弃
选择权，本院将择期在淘宝网进行司法拍卖。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7110号

王海：

原告冯丙章、魏光珍与被告王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普通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
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王海向二原告一次性归还借款
749000元整；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王海承担。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2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于本院西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民初14786号

杨廷举：

本院受理原告杨小明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6民初147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一、被
告杨廷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原告杨小明车
辆停运损失 1650元；二、驳回原告杨小明的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25元，由被告杨廷举负担。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你们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矩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曹静诉被告宁夏矩阵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宁夏广播电视台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依
法判令被告1返还原告节目录制费用3980元。2.依法判令
被告2承担相应连带责任。3.诉讼费由被告方承担。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洁司法监督卡、扫黑除恶告知
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亚交、卜艳艳：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公司与被告王亚交、卜艳
艳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现已审理终结。判决如下：一、被告王亚交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固
原分公司支付保险赔偿款 38134.47元、保险费 621.71元、违约金 15282.47
元，合计54038.65元；二、被告卜艳艳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1151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王亚交、卜艳艳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沙塘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隆德县人民法院

王春月：

本院受理原告李会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宁0221民初43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
王春月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李
会平借款30万元；二、驳回原告李会平的其他诉
讼请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行政
庭（404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起15日内（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罗县人民法院

杨涛：

本院受理的原告金元新诉被告狮桥融
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与你（第三人）物权
保护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被告狮桥融资
租赁（中国）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
请求：1.依法撤销平罗县人民法院（2022）宁
0221 民初 1871 号民事判决书，在查明事实
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的
一、二审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404室）领取民事上诉
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平罗县人民法院

陈国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人
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公布告知书各
一份。原告的诉讼请求如下：1．依法判令被告陈国峰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
币 44971.36元，支付利息 11118.65元（暂计算至 2022年 9月 21日），本息合计
56090.01元，2022年 9月 22日以后的利息、复利、罚息按照合同约定的逾期月
利率10.4375‰支付至本息实际清偿之日；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届满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平罗县人民法院头闸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罗县人民法院

李国庆、刘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惠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园支行与被告李国庆、刘芳、宁夏回族自治区化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石嘴山市
阳光商贸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02民初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李国庆、
刘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五日内返还原告宁夏惠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园支行借款本金29770000元、支付利息及复利9211307.53元
（利息计算至2020年8月10日），合计38981307.53元；2020年8月11日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以未返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合同约定逾期罚息月
利率7.718749‰计算；二、被告石嘴山市阳光商贸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石嘴山市阳光商贸有限公司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李国庆、刘芳追偿；三、被告宁夏回族自治区化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对被告李国庆、刘芳承担上述第一项付款本息不
能清偿部分在抵押价值的二分之一的范围内即14885000元承担赔偿责任；四、驳回宁夏惠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园支行的其他诉讼
请求。案件受理费247056元，由原告宁夏惠农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园支行负担12457元，被告李国庆、刘芳、石嘴山市阳光商贸有
限公司负担234599元；公告费1500元，由被告李国庆、刘芳、石嘴山市阳光商贸有限公司负担。限你们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石嘴山市中级
人民法院民二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起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
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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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正公告
（2022）宁0323民初1532号

侯庆：

本院于2022年12月1日刊登在
《宁夏法治报》总第1732期被告为侯
庆的公告存在笔误，应予补正。补
正如下：“本院受理原告薛静诉被告
郑士银离婚纠纷一案”应改为“本院
受理原告牛水仙诉被告侯庆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予以补正。

盐池县人民法院

注销公告
银川慧聚源投资咨询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640103200020164），拟向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公
司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
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来本
公司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
告。
银川慧聚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15日

农民工工资结清公告
由中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宁夏昌泰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承建的S25泾源至华亭（宁甘界）公路
泾河源至双疙瘩梁段隧道配电用房工程施工，2020
年6月19日开工建设，2020年8月17日完工。施
工期间农民工工资已全部付清，无拖欠行为。如尚
有工资未领到的，请在本公示之日起7日内与我公
司 项 目 部 联 系（联 系 人 ：冯 经 理 ，电 话
19995242389；也可以直接向盐池县劳动保障监察
监督支队投诉。现我单位申请退还农民工工资保
证金，且我单位承诺：如有因拖欠农民工工资引起
的各类上访事件，我单位愿意承担一起责任，与宁
夏交投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无关。特此公示。

中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仲裁公告
宁夏亘峰环保能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李延京与你劳动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
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委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本委将依法做缺席仲裁裁决。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标的名称

平罗县石嘴山国际建材城5幢6号营业房

平罗县石嘴山国际建材城5幢7号营业房

平罗县石嘴山国际建材城5幢8号营业房

平罗县石嘴山国际建材城5幢9号营业房

平罗县锦绣园A6幢2单元101号
平罗县锦绣园A6幢2单元102号
平罗县锦绣园A6幢2单元402号
平罗县锦绣园A6幢3单元302号

平罗县世名颐和花园10幢1单元501号住房

平罗县唐徕水岸15幢1号营业房

平罗县唐徕水岸15幢2号营业房

大武口区朝阳东街荣达都市花园11幢2单元501号等2户

面积（㎡）

170.73
170.73
170.73
162.57
89.81
89.81
89.81
89.81
98.09
184.5
220.6
120.42

参考价（万元）

39.3
39.3
39.3
37.42
12.02
12.02
11.81
12.74
12.16
48.17
57.59
16.36

保证金（万元）

4
4
4
4
2
2
2
2
2
5
6
2

宁夏博银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2022年12月22日（星期四）10时对以下标的采用网络与现场同步

拍卖的方式进行公开拍卖：

标的所涉及的优先权人可行使优先购买权参与竞买，未提供书面证明或逾期未办理竞
买手续者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我公司即日起组织现场勘查，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12月21日17时前交纳保证金至
指定账户，并持有效证件及银行交款凭证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地址：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南街79号
电话：李先生13895011215 （0951）6875510

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博坤烧烤店、宁夏启航文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本会受理申请人姚天志诉银川市兴庆区博坤烧烤店工资、社保、双倍工资一
案（银兴劳人仲案字【1491】第1491号）、周玲诉宁夏启航文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工
资、提成争议一案（银兴劳人仲案字【2022】第1786号），因受疫情影响无法开庭审
理，本委依法延期审理。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开庭通知书，定于2023年1月
16日下午15时在宁夏银川市兴庆区玉皇阁北街银河巷25号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上述案件。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
决。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告
宁夏天亿联横新技术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韩向东诉你单位工资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
单位未正常经营，无法直接送达，且拒收邮政快递，现依法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本委银兴劳人仲裁【2022】第 616号仲裁裁决书，限你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银川市兴庆区银河巷25号）领取仲裁裁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注销公告
吴 忠 市 录 山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300MA770B4T99），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
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来本公司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吴忠市录山商贸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15日

仲裁公告
西安肆柚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李晓娟诉你公司劳动争议案件（银金劳人仲案字【2022】891
号），已于2022年9月30日依法作出裁决，因无法送达裁决，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银金劳人仲裁字【2022】380号）裁决书，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到本委（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路与满城街交叉路口南500米银川市金
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四楼408办公室，电话：5027240）领取裁决书，
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银金劳人仲裁字【2022】380号裁决书内容如下：一、
于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支付拖欠申请人2021年
2月至2021年3月期间的工资共计壹万（10000）元整；二、于本裁决书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被申请人为申请人补缴2019年5月至2021年3月期
间的各项社会保险，双方按各自比例承担，申请人把个人应承担的部分交至
被申请人处，由被申请人统一缴至社保经办机构，具体缴费金额以社保机构
核算为准，滞纳金责任由被申请人承担；三、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宁夏粮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连廷军：

本院受理原告齐雯与被告银川第一市政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第三人宁夏粮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连廷军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2）宁 0402民初 5300号民事判决：1.原告齐雯与
第三人宁夏粮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之间的固原市原州区
优山美地小区21号楼2单元1002室的买卖合同有效；2.被
告银川第一市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三十日内协助原告齐雯办理位于固原市原州区优山美
地小区21号楼2单元1002室买卖合同备案登记。案件受
理费10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银川第一市政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民
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
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周信、李亚莉：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六盘盛世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周信、李
亚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原告宁夏六盘盛世投资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
请求：1.判令被告周信、李莉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0000元及利息
27150元（暂按约定月利率3%计算至2018年8月30日，之后的
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2018年8月30
日至 2019年 8月 19日的利息，按照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2019年8月20日至借款本金还清
为止的利息），合计 77150元；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第
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宁夏中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
章，特此声明。
宁夏昊达顺通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
经营许可证号：640122012052，特此声明。
寅乾（宁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特
此声明。
宁夏瑾之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
代表人章（王颜松）各一枚，特此声明。
平罗中电科能源有限公司遗失董发峰私章，声明作废。
同心县勉勉生活超市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16403240039522），特此声明。
樊风兰（身份证号：6421241961****3323）遗失中宁县大战场
花豹湾村五队宅基地证，证号：宁（2020）中宁县不动产权第
1504214号，特此声明。
同心县家佳旺商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640324MA768GJ976），特此声明。
宁夏海原县贾塘乡双河行政村南湾自然村号田进国遗失宁
（2019）海原县不动产权第0135050号证书，声明作废。
盐池县石化加油站遗失公章、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6403231200188）特此声明。
宁夏海原县海城镇武塬行政村大塬自然村033-1号陶盈宝名

下遗失的宁E71686 宁E71688、宁E72799、宁E72679重型特
殊结构货车行驶证车牌，声明作废。
宁夏海原县海城镇城关行政村东门自然村018号田晓琪名下

遗失的宁E90260普通正三轮摩托车行驶证登记证书车牌，现
声明作废。
宁夏海原县西安镇薛套行政村木沟自然村499号马小福名下

遗失的宁E91019普通正三轮摩托车登记证书两面车牌，现声
明作废。
宁夏泾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久悬账户现需

要销户处理，因我行保管不善，该账户开户许可证副本原件
遗失，账户名称：泾源县粮食局，账号：5001935400013，核准
号：J8745000018604，特此声明。
宁夏鹏志设备安装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信用代码：
916401220647996754）遗失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特
此声明。
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公安局苏玉娟遗失警官证，警号：
370034，特此声明。
徐菁忆、徐成遗失银川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发展有限公司
2016年 12月 14日开具的金凤区正源北街人民巷 3号网络信
息楼东侧一层、二层的宁夏增值税普通发票（购房发票）第三
联一张，票号：00177210，金额：751553元，特此声明。
郭 建 青 遗 失 宁 B9078 挂 道 路 货 物 运 输 证 ，证 号 ：
640221062620，特此声明。
杨占元（身份证号：64012219711113033X)遗失就业创业证，证
号：6401220022300073，特此声明。
范学玲（身份证号：640321198305050548）遗失特种设备作业
起重机司机证，资格项目为Q2，特此声明。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支公司遗失“全能
星”学生、幼儿意外伤害保险投保单，单号为：642021021068、
642021021069、642021021070，特此声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武装部遗失大
武口区解放东街南、贺兰山南路东的土地证，地号：
1-27-250-11，证号：石国用（2007）第0021号，特此声明。
周云遗失宁 B78511 重型自卸货车的道路运输证，证号：
640200001571，特此声明。
宁夏恒飞信达运输有限公司遗失宁B8870（挂）道路运输证，
特此声明。
宁夏吉星德北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宁B8955（挂）道路运输证，
证号：640202076244，特此声明。

青铜峡市果珍鲜果蔬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640381MA76HD1BXD，特此声明。

宁夏盐池田园牧歌商贸有限公司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许可证编号：JY16403230052892，特此声明。

丁布军遗失宁DF233挂道路运输证，证号：固640400026184，
声明作废。

沙 坡 头 区 足 球 协 会（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640502MJY395381J）遗失财务章，声明作废。

纳明慧之女遗失银川国龙骨科医院2022年10月8日开具的宁

夏回族自治区住院医疗费专用发票，发票代码：164002081014，
发票号码：13943602，金额：4794.09元，特此声明。

惠玉华遗失档案托管证（证号：B—2011—41315），特此声明。

张斌车号宁AM9757遗失道路运输证，证号：640181043220，特
此声明。

王东遗失坐落贺兰县德胜商住区德胜西路以北瑞士花园9号
楼6单元402室的房产证，产权证号：20113940，特此声明。

王东遗失坐落银川德胜工业园区瑞士花园 9号楼 6单元 402
室的土地证，土地证号：贺国用（2015）第1175号，特此声明。

咸月海遗失红寺堡区沙草墩西源清真寺（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71640303MCUB00463A）公章、财务章，特此声明。

卢蓉蓉遗失宁夏嘉屋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具的嘉屋文宸府 19
号楼1单元101室购房收据三张，开票日期：2022年8月18日
金额：10000元，收据号：2361989；开票日期：2022年9月9日，

金额：50000元，收据号：5967284；开票日期：2022年 9月 29
日，金额：209438元，收据号：5967368，特此声明。

张一凡遗失银川世茂新发展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购买地下

车位收据：00040432 金额10000元；00040468金额90000元；

00040330金额50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国家税务总局吴忠市税务局
稽查局税务违法案件公告

【吴税稽告字〔2022〕第12号】

一、违法事实
吴忠市智尚励商贸有限公司在 2018年 11月 1日至 2018年 12月 31

日期间，涉嫌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74份，金额705万元，税额21万元。
二、处理处罚内容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国务院令〔2010〕第 587号）

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根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国
发〔2001〕310号）第三条规定，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国家税务总局吴忠市税务局稽查局

2022年12月15日

张晓乐：

本院受理原告高永刚诉你、宁夏合顺建筑
劳务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221民初
33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张晓乐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高永刚劳务费
18000元；二、驳回原告高永刚的其他诉讼请
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
（404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起15日内（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罗县人民法院


